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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网络大环境下，尤其是短视频流量的兴起，视频、短视频流量的娱乐输送已经成为现在大众文化娱乐

的主流方式。如今的视频、短视频流量的营业模式，大致为“免费 + 广告”的营业模式，在司法环境

下，重点问题则突出在该模式中的“广告”中，主要体现在许多与视频软件营业商相关联的互联网企业

为视频、短视频用户提供使用视频、短视频软件的屏蔽广告插件。而用户对关联互联网企业提供的屏蔽

广告插件的使用则打破了视频输出软件营业模式在“免费 + 广告”的盈利模式。在此环境下，视频营
业商和互联网企业的竞争行为往往引起争议，司法视域下，视频营业商往往以不正当竞争为由起诉与关

联的互联网企业，控告其提供屏蔽广告插件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本文则从该视角出发，深度理解视频

软件营业商与其关联互联网企业为用户提供屏蔽广告插件的竞争行是否触及不正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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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especially the rise of short video traffic, video, short video traffic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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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tainment transport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way of popular culture entertainment. 
Nowadays, the business mode of video and short video traffic is roughly “free + advertisement”. In 
the judicial environment, the key problem is highlighted in the “advertisement” in this mode,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many Internet enterprises related to video software operators to pro-
vide video and short video users with the use of video and short video software advertising plug-in. 
However, users’ use of ad-blocking plug-ins provided by affiliated Internet enterprises breaks the 
business model of video output software in the “free + advertisement” profit model. In this envi-
ronment,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video operators and Internet enterprises is often controver-
sial. From the judicial perspective, video operators often sue related Internet enterprises on the 
grounds of unfair competition, accusing them of providing AD shielding plug-ins for unfair compe-
tition.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is paper deeply understands whether the competition line of video 
software business and its associated Internet enterprises providing users with AD shielding 
plug-ins touches on unfair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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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竞争法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经济社会因素的发展，竞争法的本质一直是为经济发展服务，为生产关

系服务。在新兴的互联网竞争纠纷中，企业之间的广告屏蔽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尤为突出。竞争法竞争

观的确定微观上关乎具体竞争行为正当性的认定结果[1]。因此，对于广告屏蔽行为的定性问题无论在理

论与司法实践上都是应有的课题。 

2. 国内广告屏蔽纠纷案件的判决困境 

笔者从典型案例中引出法律问题的思考，“腾讯视频”是腾讯公司提供“免费视频 + 广告”和会员

制的视频播放平台，“世界之窗浏览器”是 360 子公司世界星辉公司开发运营的浏览器，提供“广告过

滤”服务，用户使用“世界之窗”浏览器观看腾讯视频可以有效地跳过片头广告和暂停广告。原告认为

被告为用户提供的屏蔽广告软件的适用违背商业道德，同时也违背诚实守信的原则，构成不正当竞争，

故将“世界之窗”浏览器诉至法院 1。 
一审法院认为，商业主体的反不当竞争法是行为法范畴，应当是有行为法属性，同时，不能只因有

损害行为就定性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因为“世界之窗”浏览器为用户提供的屏蔽广告软件为用户提供了

便捷，节约了用户的使用成本，对社会使用群体，社会本位产生收益。考虑到世界星辉旗下的子公司“世

界之窗”浏览器为用户提供的屏蔽广告软件对全社会产生收益，提升了社会公众的福利，消费者有权享

受，所以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审法院认为，一方面，被诉行为不符合公认的商业道德。对于公认商业道德的确认，最为直接的

依据是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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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见一审(2017)京 0105 民初 70786 号，二审(2018)京 73 民终 55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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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中第十六条即规定，“互联网广告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一) 提供

或者利用应用程序、硬件等对他人正当经营的广告采取拦截、过滤、覆盖、快进等限制措施”。以此为

被告存在反不正当行为的重要依据。 
本案中，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审判路径和部分司法观点并不相同。虽然该案件现在已经结案，做

出了最终的二审判决。但是，对于屏蔽广告软件使用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则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在司

法实践中，对于类似的商事主体之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纠纷往往对市场的经济发展起到导向作用。 

3. 产生广告屏蔽纠纷案件裁判困境之因素 

3.1. 国内司法实践对屏蔽广告插件及其软件无统一定性标准 

相关联互联网企业及其同行业竞争者为用户提供屏蔽广告插件及其软件，应被定义为技术福利还是

不正当竞争？我国立法对视频广告屏蔽行为没有做出明确规定[2]。这一点是探索解决路径的出发点，一

方面，相关联的互联网厂商为用户提供的屏蔽广告插件及其软件为全社会的使用者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节省了用户使用时间，为全社会带来技术福利。但是，另一方面，被屏蔽广告插件所限制的视频软件所

属的经营者的正常“免费 + 广告”营业模式受到妨碍。市场竞争具有创造性破坏的属性，其过程是一种

创造性破坏的过程[3]。但是我国司法实践在认定是否为屏蔽广告插件上并无统一判断标准。例如，在“爱

奇艺诉极科极客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极科极客的提供的过滤插件主旨在防御软件病毒，

而被屏蔽的广告内容存在较大的携带软件恶意病毒危险，顾被过滤插件屏蔽，不应当认定为屏蔽广告插

件。二审法院认定极科极客旗下的极路由通过下载插件和软件的方式对爱奇艺视频所投放的商业广告进

行了精准的屏蔽，并且对于“爱奇艺”视频的广告屏蔽率远超其他同行业视频软件，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用户流量，破坏了原告公司的部分用户的“免费 + 广告”的营业模式，能够看出，法院对于是否将引起

纠纷的插件定性为屏蔽广告插件的司法立场有所不同。笔者认为从实际的关联性和实际的影响上作出判

断更为合理。判断是否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从直观的角度出发，寻找受影响的客体，判断相关联互联网

企业进行的提供屏蔽广告插件行为是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范畴，并对受影响的客体进行相应的评估，从

而初步判断是否符合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范畴。从多个典型案例判决要旨中能够发现，我国司法对于此类

案件纠纷在屏蔽广告插件的定性问题上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 

3.2. 司法裁判的解决路径缺乏体系 

在前文引出的案例中，一审与二审法院在判决路径上是存在较大不同。一审法院的判决要旨体现了

其在审理案件中更重视社会利益，认为浏览器为用户提供的广告屏蔽插件能够为社会本位产生收益，提

升了社会公众福利，偏向于“结果导向”。二审法院的判决要旨更偏向于“行为导向”，在二审法院的

判决要旨上，着重强调市场竞争主体的商业道德和市场竞争主体的竞争行为。通过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

的判决要旨不同能够发现，我国司法实践在此类案件纠纷的解决路径上没有统一的体系，查阅德国对于

此类案件的司法裁判，则会发现德国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判决要旨以及判决路径具有较强的统一性，在探

索我国对于诸类司法案件纠纷解决路径时，可以参考德国法院的解决路径。德国法院对于此类案件，也

有认为相关联的互联网企业或者同行业的竞争者的屏蔽广告属于不正当竞争，但是大多数还是支持屏蔽

广告一方。倾向交由市场竞争机制自身来解决[4]。 
德国法院的司法解决路径是：首先，应该区分屏蔽广告和不正当竞争的界线，明确屏蔽广告行为的

合法性，德国法院认为，互联网关联企业或则第三方企业提供的屏蔽广告插件或则软件的目的并不只是

在于屏蔽广告，究其本质，互联网关联企业、同行竞争营业者或则第三方企业提供的屏蔽广告插件的本

质是商业行为，为使用用户提供合法有效的便利服务，提供屏蔽广告的企业是在追求正当的商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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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因屏蔽广告而受影响的社会利益而言，尤其是消费者利益，利大于弊。并且，屏蔽广告并不

是其提供的互联网相关联企业和同行业竞争营业者直接导致的，而是由用户使用而造成的广告屏蔽，用

户有权利采用新技术去减少使用成本，其为市场竞争所致，应与互联网相关联企业等行为做区分。 

3.3. 司法实践面对社会总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割裂时难以把握均衡点 

在引出的案例中，二审法院的审判要旨引出了《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这一规定说明，主管

机关已经将上述该类行为规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并加以限制，指出了经营要求。认为该行为是违反公认

商业道德的行为。此外，站在常识的角度上，经营者正常的经营营业行为都不应该受到他人及其第三方

的干涉，影响其正常的经营营业行为，此为基本的且不用论证的商业道德。 
另一方面，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维护的是社会的总利益，那么从法律保护客体上，从保护社会总

体利益角度上依然可以论证分析是否有反不正当竞争行为。 
首先是社会总利益，社会总利益不仅包括消费者利益，也包括经营者利益，为保护消费者利益而损

害经营者利益同样是对社会总体利益的损害。那么对于经营者，不仅包括案件的当事人，同时也包括于

此相关的商业主体，如合作伙伴，同业的相关营业者。 

4. 探索规范屏蔽广告是否为不正当竞争的定性因素 

4.1. 反对一味的“后果取向型”裁判 

以后果为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或则在某些司法纠纷上存在合理的解决方向，但是在互联网案件纠纷

当中则需要更多的甄别，尤其是在如今社会的互联网行业飞速发展，各个互联网企业合作竞争关系错

综复杂，一味的以“后果取向型”为导向裁判，则很大概率会导致司法不平衡，尤其是在相关联的互

联网企业，合作与竞争关系复杂，利益网络关系错综复杂，在取证中，可以将背屏蔽广告的互联网企

业在屏蔽前后的流量点击量、活跃用户体量、同期流量收益的变化等作为因被屏蔽广告而带来的损失，

以及因此而被损害的企业利益的参考因素。只有视频广告屏蔽行为违背了公认商业道德，且不存在抗

辩理由时，方具备不正当性[5]。在此类司法纠纷当中，应当理清各个互联网厂商的合作竞争关系，梳

理相关联的互联网企业以及同行业企业的利益枢纽关系，考虑提供屏蔽广告互联网企业的动机及其实

际产生的影响。 

4.2. 立足本土法治环境，适当进行国家干预 

19 世纪末期欧洲各国的市场交易中出现了大量的违反市场诚信道德和商业道德的竞争行为，如盗

用他人良好信誉、以虚假广告进行欺骗消费者和同行业竞争者等等，德国于 1896 年颁布了《反不正当

竞争法》，以国家干预的方式规范市场竞争行为，保护市场竞争秩序。反观目前德国的司法裁判，大

多数支持屏蔽广告方的出发点的其中之一则为屏蔽广告是市场行为所致，是市场内部交易活动的内容，

应当由市场自主消化，减少甚至反对国家干预。提供广告屏蔽软件的行为是一种符合《德国反不正当

竞争法》规范的合法行为[6]。从技术发展来看，网络广告与广告屏蔽是相辅相成的一对技术[7]。从国

家立法干预到市场自主消化协调。西方发达国家反对国家干预一部分原因源于制度设计，同时，经过

长时间发展而形成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环境也是反对国家干预的重要原因。而在我国现阶段的

社会主义市场环境下，经济发展的维护依然需要国家干预市场竞争，《反不正当竞争法》从类别上讲

为行为法范畴，判断商事主体的市场行为是否属于不正当竞争也应重点甄别其参与其中的市场主体的

行为性质及其手段。我国著名经济法教授李昌麒则主张国家干预论，认为我国市场在发展中是具有盲

目性、无序性的，如果任其发展不加以干预，那么则会导致市场竞争无序竞争甚至是破坏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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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干预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市场本身的盲目性以及无序性。面对我国发展时间相对短暂的互联网企

业广告屏蔽的复杂环境，互联网企业的广告投放市场应该受到国家更多法律法规的规范与指导，在现

有的法律法规下，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以适应更加复杂多变的互联网广告投放市场环境，提升互联网广

告投放市场的安全性与稳定性。 

4.3. 将对经营者商业模式的影响作为参考因素之一 

大多数的视频软件互联网企业的营业模式为“免费 + 广告”的营业模式，同时这也是流量视频互联

网厂商的主要利润收取来源，相关性的互联网企业、同行业的互联网参与者或则第三方互联网企业的不

正当竞争则会对视频软件互联网企业的营业模式和收入产生显著的影响。竞争行为正当性的判断首先以

竞争观为基础[8]。在判断市场主体是否有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将营业收入的异常变化、营业模式的推行

成本使用变化、一定时间段内客户流量的变化、财务收支的倾斜等因素对商业模式的影响作为判断是否

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参考因素。在“爱奇艺诉极科极客”等视频广告屏蔽案中，视频网站经营者曾普遍

主张的观点是：“免费＋收费”的商业模式将因广告屏蔽行为而遭受重大打击，甚至危及整个视频网站

行业。面对这些主张，法院或予以明确支持，或在默认其为“潜在事实”的基础上，得出消费者通过广

告屏蔽行为获利的状态将在长期上难以持续的结论；而学术界则以此为依据对消费者“当前短期利益”

与“未来长期利益”进行利益衡量，以期获取广告屏蔽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的相关证据。以爱奇艺为例，

根据爱奇艺于 2018 年 2 月 28 日向美国 SEC 递交的《招股说明书》显示，其营收构成大致可分为：1) 广
告服务；2) 会员服务；3) 内容分发；4) 其他(包括直播、在线游戏、IP 授权、网络文学和电子商务等)。
所以，在判断市场主体行为是否具有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可以将上述的广告服务、会员服务等内容的营

业收入作为判断因素，根据财务营收的周期性起伏判断提供屏蔽广告的相关联的互联网厂商因提供屏蔽

广告插件或则软件造成影响的周期时长。通过参考上述因素的变化对商业模式的影响，以其为因素之一

判断相关联的互联网企业提供的屏蔽广告插件及其软件行为是否为不正当竞争行为。 

5. 结语 

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尤其在互联网经济领域流量区域被广泛使用的市场环境下，不能对相

关联的互联网企业提供屏蔽广告插件就一概认定为市场竞争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面对互联网领域的屏

蔽广告纠纷时，无论是市场经营还是司法实践，都需要以发展的、全面的、综合的角度去看待互联网领

域的屏蔽广告行为。技术没有善恶，但是技术的使用却可能带有不同的目的性[9]。在司法实践的帮助下，

市场主体的的利润追求模式和经营模式尝试变通，社会的市场发展条件不会是一层不变的，未来市场竞

争的发展会有更多的问题，在互联网领域，屏蔽广告就是一种新技术打破原有的竞争市场竞争循环，市

场竞争环境孕育出的新技术手段在带来社会福利的同时，也会反向促进社会市场竞争秩序的改良，以适

应新的市场竞争环境，关键在于，在保护市场竞争秩序和规制不正当竞争之间找到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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